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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賽馬會新生精神康復學院簡介 
 
賽馬會新生精神康復學院（下稱「學院」）創立於一九九七年，為香港第一間專

注於舉辦精神健康訓練課程的學院，通過凝聚本地及海外訓練人才，參考海內外

精神康復界的最新發展，悉心設計社區精神健康訓練和整全身心靈健康的教育課

程，為業界提供專業發展的平台，致力為精神康復界同工或有志進入行業之人士

提供專業訓練。 
 
II. 關於學員手冊 
 
本手冊為學員指引一般課程安排、行政程序和注意事項，學員如有其他疑問，歡

迎向學院職員查詢。學院有權修訂手冊內的所有內容，並將修訂上載至網頁

https://www.nlpra.org.hk/tc/institute/enrollment。學院亦歡迎學員就本手冊提出

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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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 
 
一般資料及規則 
 
I. 學院辦公時間  

 
星期一至星期五  ：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，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十分 
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：休息 
 
II. 惡劣天氣上課安排 

 
學院為保障各學員人身安全，擬定以下惡劣天氣安排： 
 

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生效時或

「極端情況」警告下 
上課安排 

在上課期間發出 立即停課 

於上午 7:00 仍然生效 全日課及下午 2: 00 前的課堂將會取消 

於中午 12:00 仍然生效 下午 2:00 至 6:00 的課堂將會取消 

於下午 4:00 仍然生效 下午 6:00 後的課堂將會取消 

「黃色」或「紅色」 
暴雨警告訊號 

上課安排 

在辦公時間前發出 
在當時的交通及天氣情況許可下， 

同學應如常上課 

在辦公時間內發出 
所有課堂將繼續，而學院辦公室 

亦會如常運作 

「黑色」暴雨警告訊號 上課安排 

在上課期間發出 繼續上課至該課堂完結 

於上午 7:00 仍然生效 全日課及下午 2: 00 前的課堂將會取消 

於中午 12:00 仍然生效 下午 2:00 至 6:00 的課堂將會取消 

於下午 4:00 仍然生效 下午 6:00 後的課堂將會取消 

 
 學生應注意，教育局及職業訓練局發出的通知不適用於本學院。 
 因惡劣天氣影響之課堂，學院將視情況決定取消或改期，而不會安排退款。 

附錄2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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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私人財物  

 
學員於上課期間應妥善看管自身財物，學院不會對財物損壞或遺失負責。 

 
IV. 學員資料保密 
 
所有學員的個人資料會保密並受到保障，本學院不會在未經授權下，向本會以外

不相關的人士發放學員的個人資料。學員填寫報名表格時，可授權本會發送相關

宣傳資料。 
 

V. 知識產權 
 

 知識產權指任何發現、創作、發明、設計、式樣、商標、知識、研究成果，

以及所有與之有關的權利，包括在任何國家內可註冊與否的權利及道義上

的權利，例如專利、版權、商標、設計及模型等。知識產權創造者可獲法律

保障，產權擁有者可享有經濟權利以及其產權的控制權。 
 學員不得觸犯知識產權政策，包括不可在未經許可下，把課堂過程錄音或

錄影，及把課堂筆記翻印。 
 
VI. 報讀課程後的特別情況處理 
 
課程申請一經確認，恕不退款。 
 
如於報名後因特別情況或原因無法出席課堂，可於開課三個工作天前以書面申請

由其他人代替上課。任何申請皆會收取港幣二百元正行政費。請留意完成支付行

政費並不代表有關改動獲批。 
 

如課程學費按「分期付款」形式繳付，當學費付款限期屆滿而學員仍未繳清費用，

學院將暫停學員學籍，並即時生效。學員亦不能出席任何課堂、考核、參觀活動

及實習等。清還欠款後，學員另須繳交港幣三百元正為恢復學籍之行政費用。若

學員在課程完結前未能繳交全部學費及其他費用，學院將不會向學員發放證書及

相關證明文件。 
 
遺失收據：學員須以書面形式向學院申請補發收據，補領費用為港幣五十元正。 

 
遺失證書：學員須以書面形式通知學院申請補發證書，補領費用為港幣一百元正。 
 
頒授證書：完成課程兩年內未領取的證書，學院將予以註銷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 
課程筆記：完成課程兩年內未領取的筆記，學院將予以註銷，恕不另行通知。如

遺失筆記，學員需以書面形式向學院申請補發筆記，補領費用為港幣二百元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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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份 
 
修讀課程 
 
I. 考試及評核 
 
 課程考試及測驗日期於課程第一堂公佈。 
 學員如未能於考試時間表的指定時間、地點應考，將被視為未能符合單元

規定，成績將被評為不及格。如事前已得學院批准缺席則除外。 
 學員如無充分理由缺席考試，可能不獲准參加補考。 
 學員如有充份理由不能應考（例如：健康問題），並能提供相關證明，包括

註冊西醫或註冊中醫發出的證明書，則可獲安排補考，所得評分不會被折

算。有關證明文件需於該考試日後一星期內提交予學院。 
 學員如於首次考試不及格，學院會考慮讓學員補考。 
 缺席考試學員所提交的證明是否充分，學院將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 
II. 作弊 

 
學員在考試及學習評估中若被證實作弊，須接受處分。無論是初犯或重犯，學院

一般會按照個別事件的性質和嚴重程度作以下一項或多項處分： 

 

 該單元／學習評估評為不及格（評分為零分及不得再接受評估） 
 課程全部考試評為不及格（並不得再接受評估） 
 
III. 抄襲與剽竊 
 
 抄襲或剽竊是課程習作中盜用、借用、直接翻譯他人之研究構想、過程或成

果，但沒有正確引註出處。抄襲與剽竊是一種違反學術操守的不當行為，同

時對學員的學習過程和成果帶來負面影響。 
 如導師發現學員涉嫌干犯抄襲與剽竊等學術侵權行為，會即時向學院報告。

學院會視乎個案的性質及嚴重性，有可能對學員進行紀律處分，當中包括

但不限於重新評核或考試、警告、扣分、取消評核或考試資格及開除學籍。

如有任何爭議，學院將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 
IV. 上訴 
 
考生如不滿評核結果，可在成績公佈後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向學院提出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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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份 
 
出席率及紀律 
 
I. 出席率 

 
 學員須依時上課。如必須請假，應盡早以書面通知學院請假原因。 
 除個別課程有特定出席率及課程要求外，學員須符合課程最低出席率75%

（出席率以節數為計算單位）方可獲發課程。 
 請於早上及下午上課前簽到。如遲到或早退超過三十分鐘，該節將視作缺

席論。 
 
II. 課堂守則 

 
 學院致力確保提供理想的學習環境，學員要尊重同輩及其他學員。學員應

時刻遵守學院所訂定的規則。 
 應衣著整齊，遵守紀律。 
 除導師按課程需要或已得學院批准外，課室內嚴禁飲食。 
 上課時請關掉所有發聲電子產品或調校為靜音模式，以免騷擾他人。 
 學員須協助保持上課地點及設施整潔，經常為他人着想。 
 如發現有設施損毁，請通知學院職員處理。 
 課堂內不允許用言語或身體攻擊任何人士。 
 如課程導師要求將個案內容保密，學員必須遵守。 

 如導師於任何時候觀察到學員的健康狀況不宜上課，導師有權暫停學員上

課，以策安全。 
 學員未經許可下，不可在課堂進行錄音或錄影。 
 
III. 考試規則 

 
學員須遵守下列考試規則，否則有機會被取消考試資格。 

 
考試開始前： 

 
 考試開始前，未經批准，考生不得進入試場。 
 進入試場後，必須關掉手提電話，並妥善安放。 
 考生必須將其他個人物品放在座位的椅下。 
 考試期間不准飲食。 
 必須遵守考試作答時間。 

 
考試期間： 

 
 考試開始三十分鐘後，遲到學員不得進場。 
 考試開始三十分鐘後，如獲主考員批准，考生可離開試場。 
 考試期間，考生如需要短暫離開試場，須取得監考員批准，並將任何筆記及

可作記錄的物品妥善安放在座位的椅下。 
 

附錄2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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 考試期間，考生不得談話，或有任何不誠實行為，或騷擾他人。如發現有違

規情況，監考員必須呈報學院跟進。 
 如考試中途考生涉嫌作弊，監考員會在考試卷或答題簿封面作記錄和簽署，

並沒收涉嫌用以作弊的物品，呈報學院跟進。 
 考試完結前十分鐘內，考生不得離開試場，否則會被取消資格。 
 監考員會於考試結束前十分鐘及五分鐘宣布時間。 
 
考試結束： 
 
 考生遲到，不會獲得補時。 
 考試結束時，考生須繼續安靜留座，直至監考員宣佈可以離開為止，否則會

被取消資格。 
 監考員所派物品均不得帶離試場。 
 考生對考試的有關安排如有投訴，應在考試後兩個工作天內，以書面形式

向學院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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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份 
 
意見及投訴 
 
學院一向注重與學員的溝通，從而檢討並提高課程及服務的質素。學員如對課程

或服務有任何意見、嘉許或投訴，歡迎與負責導師或課程統籌主任反映，意見會

傳達予有關職員處理，並盡快作出回覆。所有意見將保密及公正處理。有關學院

的處理投訴機制，請參考附件一。 
 
 
電話：3552 5290  
傳真：3552 5393 
電郵：institute@nlpra.org.hk  
 
 
 

－ 完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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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賽馬會新生精神康復學院 
投訴處理機制 

(適用於所有課程) 
 

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應時間 
 
 

 

↓ 

 

↓ 
 

 
備註： 

 
1. 所有投訴資料及內容將絕對保密，並妥善保存，只供內部職員及相關調

查人員查閱。 

2. 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第486章），所有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只

會在處理投訴過程中使用。 

 

 
(1) 收到投訴並確認

收到投訴 
投訴人士可親身向學院職員作出投

訴，或透過電話、電郵、信件作出

投訴。 

 

學院收到投訴後，

會於 3 個工作天

內，以書面形式確

認收到投訴。 

 

 
(2) 作出調查 

  

 

收到投訴後，就收到的投訴事項，進

行詳細調查。 

收到投訴後的七個

工作天內展開調

查。 

 
 
(3)回應投訴 

 
經調查後，學院將以書面形式回應投訴

人士的個案，如需要進一步跟進，將在

信件中陳明。 

學院將於收到投訴

後 1 個月內，以書

面形式回應投訴個

案的調查結果及跟

進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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